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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90360577 號

修正「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委託書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委託書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應行記載事項準

則」部分條文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委託書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應行記載 

事項準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製作委託書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以下簡稱本準則）於七十年七月七日發布施行，歷經七次修正。本次係為因應證券市

場預定自一百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實施逐筆交易制度，將新增委託價格得為市價，及

新增委託有效期別得為立即成交否則取消、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二種，爰修正本準

則。本次修正四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委託書應記載之委託價格為限價或市價，及委託有效期別包括當日有效、立即

成交否則取消、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另因應本次新增多種委託有效期別，證券

商輸入委託時需指定有效期別，為避免使人誤認為證券商得逕行為投資人輸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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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為當日有效之委託，爰刪除「未填寫有效期限者視為當日有效」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以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買賣之相關書面紀錄應記載之委託價格為限價或市價，

及委託有效期別包括當日有效、立即成交否則取消、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另配

合現行電子式交易實務，修正有關電子式交易之型態。（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四、明定本次修正之第四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自一百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施行。（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90360934 號

修正「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第四十條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一條。

附修正「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第四十條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一條

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第四十條修正總說明

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八十年五月七日訂定發布，歷經

二十一次修正，本次為強化證券商之公司治理，並協助證券商及投資人瞭解證券商主要

股東結構，與提升證券商股權及財務報告透明度，爰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相關規範，修正本準則，本次共計修正二條，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為強化證券商之公司治理，並協助證券商及投資人瞭解證券商主要股東結構，以提

升證券商股權及財務報告透明度，增訂證券商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上櫃買賣者，應於每季財務報告揭露其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名

稱、持股數額及比例等主要股東資訊。（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二、配合本次修正條文，調整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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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一條修正總說明

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訂定發布，

歷經十五次修正，本次為強化期貨商之公司治理，並協助期貨商及投資人瞭解期貨商主

要股東結構，與提升期貨商股權及財務報告透明度，爰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相關規範，修正本準則，本次共計修正二條，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為強化期貨商公司治理，並協助期貨商及投資人瞭解期貨商主要股東結構，以提升

期貨商股權及財務報告之透明度，增訂期貨商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上櫃買賣者，應於每季財務報告揭露其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名

稱、持股數額及比例等主要股東資訊。（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二、配合本次修正條文，調整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90360951 號

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附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一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自五十七年六月十一日訂定發

布，歷經二十四次修正，本次修正係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協助公司及投資人瞭解公司主

要股東結構，與提升公司股權及財務報告透明度，爰修正本準則，本次共計修正三條，

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協助公司及投資人瞭解公司主要股東結構，以提升公司股權及

財務報告透明度，增訂發行人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買

賣者，應於每季財務報告揭露其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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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等主要股東資訊，並新增附表格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

二、配合本次修正條文，調整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90361226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第十五條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八十二條之二規定辦理借券，並於市場

賣出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 一 ) 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 二 ) 借券賣出餘額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

之十。

三、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前三十個營業日之日平均成交數

量之百分之十。但證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營業處所經營結構型商品與股權衍生性

商品交易業務、擔任受益憑證流動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

貨造市者等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得不受限制。

四、前點有關數量之計算方式及每日可借券賣出股數，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公告辦理。

五、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

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時，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有價證券買賣得為融資融券額度暨借券賣出額度分配

作業要點辦理。

六、第二點有關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以前一營業日之總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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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權單位數為準。

七、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九日生效；本會一百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金管證

交字第一０六０００四四三一號令，自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九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期字第 1090335155 號

一、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

值有下列情況者，應報本會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

( 一 )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１、非屬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者，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

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七十時或基金平均淨資

產價值低於新臺幣二千萬元者。

２、屬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者，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

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時或基金平均淨資產

價值低於新臺幣二千萬元者。

３、因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致基金淨資產價值發生重大波動，得報本會

核准於一定期間不受前揭規定限制。

( 二 ) 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其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期貨

信託事業申請募集時所自訂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者。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金管證期字第一Ｏ八Ｏ

三二二Ｏ三六號令，自即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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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0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 1090360829 號

一、為提升我國資產管理人才與技術，擴大資產管理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展，訂定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鼓勵措施如下：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下稱投信事業）符合第二款「基本必要條件」者，若再

符合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投研能力」、「國際布局」及「人才培育」等三面

向，經向本會申請並認可後，得適用第七款所列優惠措施。

（二）基本必要條件，須同時符合下列三個指標：

１、自申請日前三年無重大違規情事。但因合併、受讓或股權移轉等情形致經

營權重大變動，經本會認可者，不在此限。

２、最近一年度營業利益為正數，且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不低於面額。

３、自申請日前三年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或執行無重大缺失。但已具體改善並

經本會認可者，不在此限。

（三）面向一投研能力，包括「自行投資能力」及「資產管理規模及其成長情形」

皆須合格：

１、自行投資能力，下列四個指標須至少符合二個：

（１）最近一年公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投信基金）複委任或委託海

外顧問之檔數或規模不超過跨國投資公私募投信基金總檔數或總規模

之二分之一；首年達成後，每年複委任或委託海外顧問之實際比率應

較前一年度減少百分之十以上，迄達十分之一後以不超過十分之一為

標準。前述跨國投資公私募投信基金不包括單一連結式基金、主要投

資同集團子基金之組合型基金、投資單一基金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之私

募基金。

（２）所經理之各類型投信基金至少有三種類型最近三年平均報酬率高於整

體投信事業各類型投信基金之平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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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最近三年投研團隊人數（含基金經理人、投資經理人及其他投資研究

人員）之年平均至少達二十五人或達總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且投

研團隊人數及平均資產管理規模（不含貨幣市場基金）皆為成長、或

最近三年投研團隊人數（含基金經理人、投資經理人及其他投資研究

人員）之年平均至少達七十五人，且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金）為我國投信業者排名前四分之一。

（４）對於投信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之投資管理、風險控管、選股操

作及投資組合之建置等訂定嚴謹流程，具有顯著成效。

２、資產管理規模及其成長情形，下列二個指標須至少符合一個：

（１）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理規模（不含貨幣市場基金）為我國投信業者排

名前三分之一、或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理規模（不含貨幣市場基金及

指數股票型基金）為我國投信業者排名前三分之一。

（２）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理規模（不含貨幣市場基金）至少達新臺幣

一百五十億元，且最近一年資產規模成長率為正，並達整體市場規模

成長率、或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理規模（不含貨幣市場基金及指數股

票型基金）至少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且最近一年資產規模成長率為

正，並達整體市場規模成長率。

（四）面向二國際布局，下列五個指標須至少符合一個：

１、有於海外參股投資設立資產管理公司或成立海外子公司並實際拓展國際業

務，且最近三年未受當地主管機關重大處分；或經所屬集團之海外據點協

助，拓展國際業務具實質成效。

２、最近一年赴境外（不含 OBU 及 OSU）進行銷售或私募投信基金活動，具

實際成果且逐年成長。

３、國外資金委由投信事業全權委託操作、或提供具運用決定權之顧問服務，

最近一年平均資產規模達新臺幣五十億元；或國外資金委由投信事業提供

投資顧問服務，最近一年平均顧問資產至少達新臺幣一百八十億元且逐年

成長。

４、國外資金投資投信事業於境內發行之投信基金，最近一年平均投資至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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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四十億元。

５、接受專業顧問公司評鑑，或取得國際性認證。

（五）面向三人才培育，下列三個指標須至少符合一個：

１、最近一年辦理資產管理人才培訓計畫，或與我國校園合作，提供金融教育

培訓、實習或儲備人才培訓，績效卓著。

２、培育內部人才進行與業務相關之進修、考試、參與國際性論壇或座談會等

培訓活動、為提升投研能力進行國內外公司實地拜訪活動，且成效卓著。

３、國內外集團母公司或其關係企業移撥投資研究、產品設計、風險控管或投

資交易等核心資產管理技術人力等資源至投信事業，以協助發展資產管理

業務，有顯著成效。

（六）其他對提升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經營與發展有具體績效貢獻事項，如發行適合

退休理財規劃之基金商品、投資國內並以環保（綠色）、公司治理或企業社

會責任為主題之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等。每項具體績效貢獻事項經本會

認可後，可視為達成前開三面向之其中一個指標。

（七）優惠措施：

１、符合「基本必要條件」及三面向之基本優惠措施：

（１）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向本會申請核

准募集不受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八條、第十條第一項、第

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限制之投信基

金。

（２）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九款規定，向本會申請

核准募集 ETF 連結基金，所投資投信事業已經理之 ETF，不以國內

成分證券 ETF 為限。

２、符合「基本必要條件」及三面向，除前目基本優惠措施外，並可選擇下列

一項優惠措施；若另再達成其他對提升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經營與發展有具

體績效貢獻事項，最多可選擇二項優惠措施：

（１）放寬投信事業每次送審之投信基金檔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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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依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十二條第三

項第二款但書規定，縮短申報生效期間為十二個營業日。

（３）簡化特殊類型基金之申請程序。如因產品設計涉及法規修正者，得經

向本會申請核准後，遞延使用本優惠措施。

（４）在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下之其他優惠或便利措施。

（八）投信事業符合第二款至第六款所定條件者，得於每年六月底前檢證向本會申

請認可，同時一併提出欲適用之前款所列優惠措施。認可有效期間為一年。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金管證投字第一○八○三

○○二三二號令，自即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903611831 號

一、依據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四十條規定，訂定期貨商財務報告之表格名稱及書

表格式如附件；本書表格式自編製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一季財務報告開始適用。

二、期貨商財務報告除應依本規定格式揭露資訊外，並應依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辦理。

三、本令自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九日金管證券字第一Ｏ九

Ｏ三六Ｏ四Ｏ七一號令，自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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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90361183 號

一、依據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三十八條規定，訂定證券商財務報告之表格名稱及

書表格式如附件；本書表格式自編製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第一季財務報告開始適

用。

二、證券商財務報告除應依本規定格式揭露資訊外，並應依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辦理。

三、本令自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九日金管證券字第一○九

○三六○四○七號令，自一百零九年四月一日廢止。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90333093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二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證券商辦理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或期貨顧問業務（以下簡稱顧問業務）之人員，應本

誠實及信用原則，忠實執行業務，不得洩露客戶事項及其他職務上所獲悉之秘密。

三、證券商未申請辦理兼營顧問業務者，僅得由其經紀部門依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向客戶推介買賣有價證券。

四、證券商兼營顧問業務者，其經紀部門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所出具之研究報告不得

由自營部門提供。

五、證券商兼營顧問業務之場地與設備，應建立門禁管制並留存進出紀錄備查。

六、證券商兼營顧問業務所出具研究報告之建議標的，證券商其他部門及人員不得有配

合意圖影響該建議標的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或在獲悉該建議標的有足以影響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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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期貨交易價格之消息時，於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自行或使他人從事與該消息有

關之交易行為。

七、證券商顧問業務部門所提供之研究報告經公開後，該部門以外之部門及人員除本會

另有規定外，應於市場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後，方得進行該研究報告所建議標的之

買賣；另於市場交易時間內公開之研究報告，應於次一營業日市場交易時間開始二

小時後方得進行買賣。

八、證券商辦理下列業務時，得不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限制：

( 一 ) 辦理中央公債、對擔任流動量提供者之認購（售）權證、指數投資證券、指

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境外指數股票型基

金、對擔任造市商之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對所推薦之興櫃

股票負報價及應買應賣等義務者。

( 二 ) 為發行認購（售）權證、指數投資證券、經營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三

所稱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從事之避險行為，或為擔任流動量提供者、造市

商，進行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境外指

數股票型基金、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或相關之避

險行為。

( 三 ) 從事有價證券之履約行為，如認購（售）權證等。

( 四 ) 其他經本會核准者。

九、證券商辦理下列業務時，得不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二項之限制：

( 一 ) 辦理中央公債、對擔任流動量提供者之認購（售）權證、指數投資證券、指

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境外指數股票型基

金、對擔任造市商之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對所推薦之興櫃

股票負報價及應買應賣等義務者。

( 二 ) 為發行認購（售）權證、指數投資證券、經營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三

所稱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從事之避險行為，或為擔任流動量提供者、造市

商，進行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境外指

數股票型基金、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或相關之避

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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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從事有價證券之履約行為，如認購（售）權證等。

( 四 ) 違約交割之反向處理。

( 五 ) 其他經本會核准者。

十、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金管證券字第一Ｏ三ＯＯ

三八五六八號令，自即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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